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1, 10(3), 220-227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3040  

文章引用: 刘光旭. 列宁国家理论的新时代启示[J]. 哲学进展, 2021, 10(3): 220-227.  
DOI: 10.12677/acpp.2021.103040 

 
 

列宁国家理论的新时代启示 

刘光旭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1年7月25日；录用日期：2021年8月24日；发布日期：2021年8月31日 

 
 

 
摘  要 

20世纪之初各种歪曲混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错误思潮泛滥之时，列宁在正确继承马恩国家学说的基础

上，结合彼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在领导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立了符合俄国彼时国情

的列宁国家理论，有力地指导了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及建设事业。列宁始终以辩证唯物史观分析解决俄国

革命与建设实际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从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性。

其在创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对于新时代我们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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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various erroneous thoughts that distort and confus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m were rampant, Lenin correctly inherited the theory of the Marx 
and Marxist stat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capitalism at that time, and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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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e founded Lenin’s theory of the 
state in line with Russia’s national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and effectively guided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viet Russia. Lenin always used dialec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insisted on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specific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one country first victory” an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in the explora-
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theor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so on, thus en-
hance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Marxist state theory. The series of scientific thesis put forward 
by him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the state still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our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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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从理想经过实践转变为现实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

追求自我解放、实现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中，通过对彼时俄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在继承马克

思、恩格斯国家理论学说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符合俄国革命实际需要和具有时代特色的国家理论。列宁

国家理论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之问，有力地回击了彼时各种歪曲误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思潮，正确指导了俄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探究分析列宁国家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的贡献，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列宁国家理论的价值内涵与时代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

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主义国家理论，更好地推进中国的国家建设发展。 

2. 列宁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  

列宁国家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在俄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诞生的，是在

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中丰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学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帝

国主义时代的 20 世纪的最新发展成果。 

2.1. 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 

列宁在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问题上科学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在《国家与革

命》一书中，列宁写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1]。也就说列宁在国家起源问题上

的看法是和马克思相一致的，他同样认为国家是来源于阶级斗争。恩格斯在分析国家的起源时曾经指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曾经有过没有国家的发展阶段。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而私有制的演变又导致了整个社会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这

些阶级之间的矛盾纠纷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扩大，社会愈发展，阶级矛盾冲突就越大。为了保证整个社

会的冲突不至于将其自身所毁灭，国家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

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这种力量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保持在一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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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范围内。列宁继承和坚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国家不是与世长存的，国家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提

高的生产力的产物，正是不断自我发展的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导致了人类社会财富占有的分化，

也导致了人类社会成员之间劳动分工的产生，进而导致了国家的产生。 
既然国家来源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分化，那国家的本质也就必然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也就是说国

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3]，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一直

都是某一阶级的机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

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的机器”[4]。在古代它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

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则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

自然也具有其鲜明的特征，即国家是根据地缘关系来管理居民的组织、国家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收

取赋税和发行公债的权力以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吏的特权地位等。 

2.2. 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理论中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问题的论述分析，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列宁坚持和继承了马恩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在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基础之

上，列宁指出，暴力革命是唯一实现从资产阶级国家到无产阶级国家的途径。纵观人类以往的任何国家

形式，国家从来都是阶级统治者用来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种让阶级划分永久化的制度，并且“使

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5]，而无产阶级任何敢于反抗压迫剥

削的企图，一旦想要变为现实，就会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坚决血腥“镇压”。所以，为了实现自身的完

全解放，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斗争，坚决地打碎资产阶级进行剥削统治的机器——旧国家，而

不是简单地继承改造这个机器。另一方面，列宁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丰富发展。马克思在

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中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通往共产主义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在

这个从革命转向建设的过渡时期内，因为“资本主义权利”依旧存在，与此相对应地政治过渡必然且只

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所以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只有实现无产

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他认为：“只有承

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6]。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需

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7]，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候，资本家的

反抗才会被彻底粉碎，阶级才会消失。在这个阶段，“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

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8]。所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而又必须的，因为只有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才能实现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 

2.3. 国家的消亡 

关于国家消亡问题，列宁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之后进行了更为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他认

为所谓“国家自行消亡”中的“国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地“炸毁、一日消除的旧国家”，也不

是机会主义者宣扬地国家消亡“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

命”[9]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半国家。在列宁看来，

国家的消亡事实上是分为两步走的，首先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打碎这一剥削统治的

机器，实现第一阶段的“国家消亡”，也就是从少数人的民主和对多数人的专政统治转变到多数人、人

民的民主和针对少数人的专政统治，实现剥削压迫的维护阶级统治的阶级国家的消亡；然后是经过无产

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我消亡”。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将社会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

变为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优势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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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通向共产主义奠定坚实地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来自资产阶级和一些极端分子的

反抗破环，所以必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10]。而随着无产阶级

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权利将会逐渐消失，人的自由的完全解放也将会实现，

阶级将逐渐不复存在，只有到这个时候，国家才会自行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到来。也就说，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满足实现消除国家的需求，所以国家必须存在，也就还不可能

实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级消亡了，因而国家也会随之消亡，“社会实现了‘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实现了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1]。 

3. 列宁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创新发展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有关国家本质、国家起源、国家消亡等科学论断思想的基础上，在

领导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思想，形成了列宁国家理

论。列宁国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十九世纪

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前叶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检验发展的

时代结晶。 

3.1.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分析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预测，提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共同胜利论。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仍旧处于自由主义时代，随着工业革命

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相比以前有所发展但是并没有越过自由主义阶段。因此马恩“设想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将是世界性的革命事业，绝不会在一国单独发生并取胜，只会在一切文明国家，至

少是在英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12]。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垄断

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开始形成，所有的国家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被纳入到资本主义

体系之内，马恩“革命共同胜利论”的现实条件发生了变化，其科学性一度受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

的质疑与歪曲。列宁在这种时代变化下，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研读，仔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

国家理论的科学思想内涵，并将其科学地运用到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和指导俄国革命运动的伟

大实践中，创新地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两个论断和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列宁指出，“社

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

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3]。但是此时他所说的首先发生革命的国家仍旧

是指存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英美等国，随着世界形势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列宁在实践中逐渐

丰富了自己的国家理论，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

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只能在工业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内首先进行的，落后国家也有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跨越卡丁

夫峡谷。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俄国现实国情和革命运动实际相结

合，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般科学内涵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

又在俄国革命运动实践中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学

说的发展与传播。 

3.2.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检验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科学准确预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到来，但受限制于时代发展水平的制约，

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并没有对如何建设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一理论命题作出解答，这一伟大的时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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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终落在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肩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及资

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究指出，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必定存在着一个特殊时期的过渡阶段，

而这个过渡阶段的国家表现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立足于苏俄彼时的基本国情，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 
一方面，他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与坚持发展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重要性。他在《国家

与革命》一书中指出，民主“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15]。但是我们

需要明白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是完全不同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受资本主

义制度影响下、资产阶级内部的同时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压迫的统治阶级的民主，是一种狭隘、虚

假的民主。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民主，是多数人民主和对包括资产阶级在

内少数人的专政。另一方面，在苏俄建设实践中列宁进一步检验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涵。一是

立足于苏俄建立以后内外交困的特殊国情，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灵活运

用无产阶专政理论，领导建立完善了苏维埃专政制度、创新拓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作用，通过

实行人民的专政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领导人民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

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政权。二是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涵。在探索苏俄建设实

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苏俄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国家急需解决的实际

问题等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在经济建设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苏维埃社会

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稳定了国内局势。三是立足于苏俄落后实际，实事求是开创性将马恩无产阶

级专政灵活运用于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科学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模式。他指出，无产阶级专

政是由党领导的国家机关与工会等群众组织协同共建的复杂体系，这个复杂体系的最根本原则就是坚持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时也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群众组织、国家机关等之间的关系。四是在构建苏俄

制度体系中推动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一方面领导建立、发展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法律制

度体系，相继颁布了《土地法令》、《和平法令》、《苏俄民法典》等一系列法规，有力地满足了彼时

国家发展的法制需求。另一方面，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原则做了详细探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

国家法制建设的最高原则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坚持法制原则，党的任何政

策主张都必须在国家法律体系的范围之内；此外，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必须要坚持民主立法，要在

法律制定实施的过程中充分保障人民参与的权利，始终坚持民主的组织原则。 

4. 列宁国家理论对当代中国特色主义建设的启示 

列宁国家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 20 世纪的一次伟大实践创新发展。列宁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内涵，其提出的“一国胜利

论”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苏俄革命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巨大地推动作用；坚持用唯物辩证观

来分析解决苏俄现实问题，其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探索发展有力地

丰富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的科学理论。这些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方式方法对于今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4.1. 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真理与俄国实际需要相结合，注重在革命、建设实践中灵活合理运用马克思

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将马克思“共同胜利理论”的科学普遍真理与俄国彼时革命发展现状相紧密

联系起来，实践中立足国情、科学运用，进而在检验和发展形成了“一国胜利论”这一符合俄国革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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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的科学革命理论，由此带领俄国人民实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虽然依旧仍重道远，存在许多需要继续改进发展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几十年来我们所取得伟大

成就：从建国初期的落后农业国家到今日闻名世界的制造业大国，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到今日屹立于世

界东方的第二大经济体，从人民吃不饱饭到今天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从“国不将国”到今日繁荣

昌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原因就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6]。
正是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始终坚持在革命与建设

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才实现了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创举。新时代，虽

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坚持以中国基本国情为立足点科学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一定可以实现。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更加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继续前行，不断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4.2. 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在继承马恩科学思想前提下，运用辩证唯物观科学分析俄国现实国情的基

础上，对马恩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其不仅在苏俄革命时期满足了

革命胜利的需求，而且在苏俄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国以及其他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设

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人民民主专政只能不断加

强而不能削弱。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革命领导集体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

主专政制度，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

践中，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既有成功的探索，也有失败的挫折。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

级斗争理论，我们才不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左倾”冒进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前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虽然取得了建成小康社会等成就，但是也要认识到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动性，

国外敌对势力企图亡我之心不死，因此，我们要坚持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各项当家

作主的权利，推动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发展中的功能作用发挥，不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其次，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用，更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马

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革命性和社会性相同一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然也是具有建设性一面的。

在革命年代对少数人实行专政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建设年代实现人民民主

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群众谋取更大的利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

汇的变革时期，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内外双循环模式蓬勃发展。但

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因而，我们要正确看

待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性，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3. 有助于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列宁在探索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原则、措施，对于

今日我们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要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

的科学内涵。列宁在苏俄建设实践中指出，我们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强调坚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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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党的方针政策去替代国家法律的地位作用，而是要发挥党的政治领导，领导引领社会主义国家的

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新时代，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科学认识党的政治领导内涵，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政治领导，理清当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各方主体责任，形成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下的中国特色法治建设，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深入发展。其次，要科学认识党的

领导与法律权威之间的关系。列宁一再强调，布尔什维克的任何活动都必须是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进行，党的任何活动绝对不允许超越宪法和法律权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把握住党与国家之

间的权力界限是关乎国之根本关键之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我们党领导人民

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17]。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党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

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18]。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动

摇。列宁认为维护人民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最高原则。我们要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

治国各领域全过程”[19]。要建立健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体制机制，充分保障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科学民主地参与法律法规制定的权利，保证人民依法享有自身权利及自由，承担起相应的任务。从而

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民主化、科学化时代新发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完善发展。 

5. 小结 

列宁国家理论是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代需求的科学回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科学继

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结合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创

新发展。一方面列宁国家理论对当时历史发展的时代之问进行了科学的回应，不仅恢复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性，而且科学解答了俄国革命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其又是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

俄国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结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将马恩有关社会主

义国家的设想变为现实，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来说，列宁在正确继承马克思主

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观点立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检验丰富了“无产阶

级专政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列宁国家理论科学

思想。从这一层面来说，列宁科学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的经验，对于新时代我们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

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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